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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关于进一步优化二级建造师注册流程的通知 

渝建发〔2020〕6 号 

 

各区县(自治县)住房城乡建委，两江新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、万

盛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有关单位： 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优化审批服务，精

简办事材料，压缩审批时限，提高审批效率，依据《注册建造

师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 153 号），参照《住房城乡建设部

办公厅关于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的通

知》（建办市〔2018〕48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

将二级建造师注册流程通知如下： 
一、申请 

为切实方便企业办事，申请注册业务不再提交学历证书、

逾期注册达到继续教育要求证明、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。由申

请人和聘用企业对申报信息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进行承诺

（详见附件 1）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推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网上申报和网上审批。企业

登录“重庆市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 V2.0”，申报成功后打印申

请表，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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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或聘用企业可以选择在企业注册地区县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核验原件和提交注册申报材料；也可以直接到重庆

市工程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核验原件和提交注册申报材料。

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后 3 个工作日之内转

送重庆市工程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窗口。 

二、受理 

重庆市工程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负责受理注册申报。申

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，当场出具《受理通知

书》；申请材料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，应允许申请人或聘用企

业当场更正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一次

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，当场出具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补正

后予以受理。 

三、审查 

市住房城乡建委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和分类处理，初始注册、

增项注册、重新注册于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其它注

册于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在重

庆建设工程信息网公布退件名单，申请人或聘用企业通过重庆市

工程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领取退件资料；对符合二级建造师注

册条件的，准予注册，并按以下程序办理： 

（一）初始注册、增项注册、重新注册和延续注册 

符合注册条件的，在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向社

会公告，核发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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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变更注册、遗失补办 

符合注册条件的，完善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》相关信息变

更或重新核发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》。 

（三）注销注册 

符合注销条件的，回收并注销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》。 

四、证书制作和发放 

（一）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证书的制作与发放工作。 

（二）申请人或聘用企业登录“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

会官网（网址：http://zfcxjw.cq.gov.cn/）”，查询到符合注册条件

的核准人员名单后，持一寸近期彩照或原注册证书到重庆市工程

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、领取新注册证书。 

（三）市住房城乡建委公布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刻制规格及

式样（详见附件 3），申请人或聘用企业根据网上公布的注册信

息，按照规定的印章规格及式样自行刻制执业印章。 

五、其他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<

重庆市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渝建发

〔2007〕76 号）同时废止，其它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

知为准。 

 

附件：1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 

      2.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申报材料 

http://zfcxjw.cq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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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3.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刻制规则及样式 

 

 

 
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2020 年 7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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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 
 

聘用企业： 

 

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

 

郑重承诺： 

一、申请人无《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所列情形； 

二、申请人为本公司员工，已与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并按

要求为其缴纳了养老保险，其学历、继续教育均满足《注册建造

师管理规定》相关要求，符合注册申请条件。 

申请人和本公司共同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若

有违反以上承诺情形，愿意接受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的处罚。 

 

申报人签字：  

 

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

 

承诺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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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申报材料 
 

一、初始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1.《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3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4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。 

二、增项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1.《注册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增项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 

3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4.已注册专业的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5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。 

三、变更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（一）申请人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发生变更 

1.《二级建造师变更注册汇总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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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变更后企业的《营业执照》和企业所在地工商行政主管部

门出具的《准予变更通知书》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）。 

（二）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 

1.《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3.原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4.变更后的身份证明和所在地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

的有效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。 

（三）聘用企业变更 

1.《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3.原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4.申请人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（核原件，

交复印件））； 

5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。 

四、注销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1.《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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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人注销注册前的注册证书复印件，并在交件时回收原

件； 

4.申请人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（核原件，

交复印件））。 

五、注册证书补办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1.《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补办/更换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

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3.申请人提供的遗失/作废声明原件。 

六、延续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，暂未开展） 

1.《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3.申请人延续注册前的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4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。 

七、重新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 

1.《二级建造师重新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 
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3.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 

4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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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材料提交要求 

1．以上材料除照片和特别注明外均报送复印件，但应提供

原件进行核验并加盖核验章。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一律不收原件，

若提交原件申报成功后不予退回。 

2．所有申请事项提交的“申请表”纸件、电子件均应在“建

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填写、打印并加盖企业公章。路径：重庆建

设工程信息网（www.cqjsxx.com）→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→重庆

市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。 

3．聘用企业按规定准备各类表格份数，提交的材料统一使

用 A4 纸张装订成册，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除注明份

数外，只需提交 1 份，书面材料的封皮不得采用硬质或塑料材料

装订，以免影响存运翻阅。 

4．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采取邮寄方式转交申报

材料。邮寄地址：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 58 号（重庆市工程建

设政务服务中心）四楼大厅，收件人：2 号窗口，邮编：

400014，电话：6859606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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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印章刻制规格及式样 
 

一、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规格及式样 

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式样如下图： 

 

（一）印章形式为同心双椭圆。规格分别为：外圆长轴 50mm、

短轴 36mm，内圆长轴 36mm、短轴 22mm，印模颜色为深蓝色。 

（二）执业印章按样章的规格、形式制作，并依次标示： 

  1.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”宋体、字高

4mm； 

  2.印章持有人姓名，中隶书、字高 4mm； 

  3.注册编号，宋体、字高 3.5mm； 

  4.注册专业，宋体、字高 3mm； 

  5.执业印章有效期截止日期，宋体、字高 2.5mm； 

  6.聘用企业名称，宋体、字高 4m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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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“渝 251050700001”中,“渝 251050700001”为注册

编号； 

（四）样章中“2010.09.07”表示印章有效截止日期是 2010

年 9 月 7 日。 

  二、注册专业简称 

  建筑工程专业简称“建筑”，公路工程专业简称“公路”，

铁路工程专业简称“铁路”，民航工程专业简称“民航”，港口

与航道工程专业简称“港航”，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简称“水利”，

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简称“市政”，通信广电工程专业简称“通信”，

矿业工程专业简称“矿业”，机电工程专业简称“机电”。各专

业简称之间由一个空格“ ”连接，表示有多个注册专业，如“建

筑 公路”表示建筑工程专业、公路工程专业。 

  无论申请人注册一个专业还是多个专业，只能核发一本注册

证书和一枚执业印章。 

  注册多个专业，由于专业增项注册、延续注册、注销注册导

致专业之间注册有效截止日期不同的，执业印章有效截止日期为

注册有效期最早截止专业的日期。 

三、其它事项 

印章采用蓝色印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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